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挂失 以下证件遗失，现声明作废。

服务热线：3273352 法律顾问
吴智丰律师   13309174321公告专栏

* 董维丢失陕西省医疗住院收费票

据一张，号码为：00633566。

* 赵 琪 丢 失 身 份 证，号 码 为：

610328198511130919。

* 马 永 萍 丢 失 身 份 证，号 码 为：

610330197208120029。

* 唐 元 元 丢 失 身 份 证，号 码 为：

610303198108070429。

宝鸡市新发典当有限责任
公司拟减少注册资本，统一社会
信用代码：9161030368155098XE，
原注册资本人民币壹亿壹仟万
元，变更为人民币贰仟万元。请有
关债权、债务人于此公告见报日
起四十五日内前来办理相关事
宜，特此公告。

联系电话：15309171000
宝鸡市新发典当有限责任公司

2021 年 11 月 16 日

王召怀：

根据凤翔区人民法院（2021）陕 0322 执 937 号执行裁

定书和（2021）陕 0322 执 937 号协助执行通知书，登记在

你名下位于凤翔区秦凤路北段凤鸣小区 26 号楼 2 单元 4

楼西户 02042 号房（建筑面积 81.26 平方米）的不动产须

依法转移登记，请于此公告见报之日起 30 个工作日内将

不动产权证书交回，逾期我局将根据《不动产登记暂行条

例实施细则》第二十三条规定作废陕（2021）凤翔县不动产

权第 0002373 号不动产权证书。
      凤翔县不动产登记局   2021 年 11 月 16 日

陈菊芳：

因你连续旷工多日，根据《劳

动合同法》及公司内部管理规定，

公司决定从 2021 年 11 月 1 日起

解除与你的劳动合同。请你于此

公告见报之日起三十日内回公司

办理相关手续，逾期后果自负。

宝鸡市公共交通有限责任公司

2021 年 11 月 16 日

* 李 玉 应 丢 失 身 份 证，号 码 为 ：

610321196906283625。 

* 宝鸡市群众路清真寺丢失开户许可

证，号码为：J7930001361203。

* 李小宁丢失收款收据三张，号码为：

5824056、5824055、3825029。

* 宝鸡新青年职业技术学校丢失民办

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副本，号码为：

陕宝市民证字第 060150 号。

凤翔县不动产登记局公告
凤不动产公字 2021 年 004 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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